招 标 公 告
                                                         项目编号：2013-127 

1.沈荡镇阳光小区三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由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盐发改投[2013]150号文批准建设。项目法人为海盐县沈荡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现决定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择优选定承包人。

2.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概况如下：

2.1建设规模：本次招标的内容作为阳光小区三期工程的配套设施，主要包括道路基础工程约10350平方米，雨污水管网工程约3400米。

2.2工程建设地点：海盐县沈荡镇阳光小区三期内。

2.3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所有内容（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2.5 工期要求：45日历天。

2.6工程质量要求：合格工程。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采用IC卡报名；

3.2投标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等级；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建筑或市政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质；

3.3嘉兴市市外企业已取得嘉兴市市外建筑企业进嘉施工备案证，且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已办妥备案手续。

3.4投标时提供拟派项目技术负责人、资料员、三类人员投标截止日前近三个月内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社会保险必须以总公司名义缴纳，由社保部门出具的证明）。

3.5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没有不良行为正在公示的。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及图纸的获取：
4.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出售时间为2013年5月28日至2013年6月3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每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2：00至5：00时，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窗口集中出售招标文件，每本招标文件收取工本费300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每套1000元，该押金在退还完整图纸资料后无息退还给投标人。

4.2凡符合资格条件并有投标意向的独立法人请在以上同一时间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IC卡投标报名系统处持IC卡报名并按本公告要求的时间、地点购买招标文件。报名时还需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供IC卡报名回执单或复印件。

4.3投标人请仔细阅读招标文件，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陆万元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电汇、网银或银行汇票）；投标文件递交时还应办妥交易席位费（每家投标单位600元/月）；中标人还需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交易服务费（中标价的0.01875%）。

开户名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盐城北支行　  

帐号：385758361579

5.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5.1投标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3年6月18日14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送交至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http://www.hyztb.gov.cn)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盐县沈荡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沈荡镇

法人代表：___________（签章）

联系人：沈益峰     联系电话：0573-86720545

招标代理机构：嘉兴诚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南路7号

法人代表：___________（签章）

联 系 人：苏丹      联系电话：0573-86177058   传真：0573-86177068

     项目负责人：                        编制人：

                                                              2013年5月28日
